


关于划定禁止露天烧烤区域范围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为有效防治大气污染，创造和维护整洁、有序、安全、优美

的人居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江苏省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淮安市市容管理条例》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加强露天烧烤管理、划定禁

止区域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第一条 露天烧烤禁止区域：东方大道、金源路、新海大道、

山水大道、新扬高速、淮河河道、清水坝渠道、331 省道、二环

路合围区域内（含以上道路、河流、公园、绿地等）。

未列入禁止露天烧烤的区域，在下列地点 100 米范围内禁

止露天烧烤：

（一）纪念馆、文化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场所；

（二）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公共停车场等安全保护区内；

（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存储单位；

（四）旅游景区、公园、体育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五）医疗机构、学校、敬老院；

（六）山林等重点防火区域。

第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止区域和时段露天烧烤或

者为露天烧烤提供场所。重大节庆活动期间，烧烤经营者经准入

可在政府规定场地从事烧烤经营活动。



第三条 盱城街道、太和街道、古桑街道要加强宣传和管理，

按照职责做好禁止露天烧烤工作；其他镇政府应当做好第一条第

二款规定地点的禁止露天烧烤工作。涉及烧烤管理的行政管理部

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露天烧烤的监管工作。

第四条 禁止露天烧烤区域根据我县城市建设发展适时调整。

第五条 违反本通告规定，在禁止露天烧烤的区域和时段露

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提供场所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

门依法查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依法承接市容管理有关职

权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遵守本通告有关规定，发

现有违反本通告规定的行为，有权劝阻或者举报。

第七条 本通告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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